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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套实施细则修订情况说明

2018年沈阳市政府设立了标准化建设专门资金，市市场监管局（原市质监局）、市科技局制定出台《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门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配套资助奖励实施细则，用于支持鼓励各领域标准化工作成果。2023年，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对《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门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沈阳市标准化资助奖励实施细则（创新类项目）》进行了修订。2024年市市场监管局对《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门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沈阳市标准化资助奖励实施细则（基础类项目）》《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门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创新类项目）》开展修订工作，形成《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必要性
由于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调整，2023年末，经市政府批准，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门资金管理使用部门由市科技局和市市场监管局共同管理使用，调整为由市市场监管局统一管理使用。同时为进一步优化资助范围、方向、额度，提高资金管理能力水平，提高激励精准度，更好发挥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对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门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配套资助奖励实施细则的修订势在必行。
二、拟修订主要内容
1.调整管理使用部门。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门资金管理使用部门由市科技局和市市场监管局共同管理使用，调整为由市市场监管局统一管理使用。
2.强调统筹作用。将标准化资助奖励创新类项目和基础类项目实施细则并入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统筹使用。
3.完善资助项目及内容。结合国家、省局工作安排和工作实际，对资助项目及内容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三、预期目标
市市场监管局将根据修订后的《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于下半年开展2024年标准化资助项目征集和资金落实工作，进一步提高激励的精准度，有效激发全市的标准化创新活力。  


